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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股东朱明虬先生

的通知，朱明虬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朱明虬先生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直接持有本

公司股份的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朱明虬 否 71,964,833 57.20% 12.38%

2019-11

-7

2020-10-1

5

四川省旅游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 一 71,964,833 57.20% 12.38% 一 一 一

二、朱明虬先生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朱明虬先生质押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直接持股数量

（股）

直接持股

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

例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直接

持有本公

司股份的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朱

明

虬

125,817,096 21.65% 53,852,263 42.80% 9.27% 0 0.00% 0 0.00%

合

计

125,817,096 21.65% 53,852,263 42.80% 9.27% 0 0.00% 0 0.00%

注1：表中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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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信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为框架协议，协议中的具体合作事项以双

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合作事项的具体实施方案可能与战略合作协议的内容

存在差异。

2、待合作事项的具体方案明确后，本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流程，

并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3、如合作内容未能达成一致的，协议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4、预计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不会对本公司2020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重

大影响。

一、战略合作协议的概况

为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联动，经友好协

商，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康佳集团” ）于近日与信

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投资公司”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目前本协议涉及到的事项无需提交董事局

会议或者股东大会审议。本公司将待具体方案明确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

流程，并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二、合作方介绍

公司名称：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巨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68440。成立时间：2000年8月1日。注册资本：200,000万元。注册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商业地产管理、酒店管理、物业管理、资产管理；资产重组；

投资咨询；投资顾问。（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信达投资公司是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经营

房地产开发和对外投资业务。

信达投资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三、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主体：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二）合作内容

1、康佳集团依托在高科技领域的研发能力、品牌、营销网络和人力资源的

核心竞争力，发挥在消费类电子、工贸业务、环保业务及半导体业务等方面的主

营优势及管理经验，为信达投资公司在相关领域的不良资产处置，存量项目盘

活及重组并购等业务提供专业化的运营和增值服务。

2、围绕康佳集团“科技+产业+园区” 的长期发展战略及向科技创新驱动的

平台型公司的转型方向，信达投资公司将充分发挥资金及渠道优势，通过自身

及旗下子公司的资管计划、基金、信托等形式为康佳集团提供投融资服务，协助

康佳集团实现资源整合及产业布局，做大做强主业。

3、双方根据对方需求，可为对方的项目评估、财务管理等活动提供财务顾

问、分析咨询、方案设计等服务，帮助对方整合资源、转换机制，促进对方加强管

理、加快发展。

4、 信达投资公司可充分依托并整合其集团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的牌照类业务，借鉴在已有业务开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为康佳集

团提供全方位服务。

（三）生效条件及有效期限：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后生效，有效期一年，经双方一致书面协商同意后可以延长。

四、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有助于双方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充分发

挥双方各自的优势，密切双方合作。有利于提高本公司的产业整合能力，加快产

融结合步伐，达到资源有效配置并促进本公司长远发展。未来双方将在法律、法

规允许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合作。

预计本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不会对本公司2020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

响。

五、风险提示

（一）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为框架协议，协议中的具体合作事项以

双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合作事项的具体实施方案可能与战略合作协议的内

容存在差异。

（二）待合作事项的具体方案明确后，本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流

程，并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与信达投资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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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前三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2020年前三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统计，2020年1-9月，公司完成合并口径发电量365.89亿千瓦时，同

比上升0.55%，其中煤电完成265.26亿千瓦时，同比下降0.02%，气电完成36.51亿

千瓦时，同比下降15.72%，风电完成36.74亿千瓦时，同比上升13.98%，光伏发电

完成27.39亿千瓦时， 同比上升18.88%； 上网电量349.17亿千瓦时， 同比上升

1.04%；上网电价均价（含税）0.50元/千瓦时，同比增加0.01元/千瓦时。

2020年1-9月，公司市场交易结算电量138.4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7.18%。其

中直供交易电量（双边、平台竞价）115.02亿千瓦时，同比下降2.23%；短期交易

4.64亿千瓦时，同比下降50.05%；跨省区交易电量和发电权交易（合同替代、转

让）等21.77亿千瓦时，同比下降2.34%。

公司所属各电厂2020年1-9月发电量数据如下：

类型 公司/项目名称

发电量

（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煤电

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 69.1469 65.539

淮沪电力有限公司 54.9215 52.7632

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31.6619 29.9810

吴泾热电厂 14.0269 13.0120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1.7872 19.8511

上海长兴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1782 1.0077

国家电投集团协鑫滨海发电有限公司 71.8648 68.5948

盐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0.6726 0.4607

气电

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6.2205 25.4325

马耳他D3发电有限公司 5.1839 5.0497

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 2.3173 2.1715

罗泾燃机发电厂 0.7407 0.7216

哈密燃机 1.8281 1.5153

前滩分布式供能项目 0.2179 0.1554

风电

萧县协合风力发电 1.4532 1.4196

宿州协合风力发电 0.7812 0.7646

天长协合风力发电 0.4865 0.4776

烟台亿豪风力发电 0.5500 0.5373

山西浑源风力发电 1.3829 1.3625

青海格尔木风力发电 1.1760 1.1486

宁夏太阳山风力发电 0.7413 0.7253

江苏大丰海上风电 5.9968 5.8156

安徽东至风力发电 1.1766 1.1656

山东庆云风力发电 1.5073 1.4894

黑山风电 0.9459 0.9193

蒋家沙风电 1.2500 1.2210

平南风电 0.1430 0.1404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4.4458 4.3491

国家电投集团徐州贾汪新能源有限公司 1.0523 1.0270

国家电投集团东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0.5668 0.5547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9.1362 8.9313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6918 1.6609

国家电投集团响水新能源有限公司 2.2530 2.1842

江苏东台光伏发电 0.4849 0.4790

江苏沛县光伏发电 0.1746 0.1728

宿迁协合光伏发电 0.0857 0.0850

江苏苏新光伏发电 0.0988 0.0977

江苏海安策兰光伏发电 0.2038 0.2013

嘉兴分布式光伏发电 0.0441 0.0432

内蒙古察右中旗光伏发电 0.5434 0.5403

新疆鄯善光伏发电 0.6488 0.6343

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光伏发电 0.5432 0.5400

江苏盐城北龙港光伏发电 0.1349 0.1321

湖北麻城光伏发电 0.5206 0.5178

张北天宏光伏发电 0.2539 0.2527

海安光亚光伏发电 0.0847 0.0837

湖北宜城光伏发电 0.1948 0.1944

广西睿威光伏发电 0.4672 0.4617

日本大阪南港光伏发电 0.0238 0.0235

日本兵库三田光伏发电 0.0506 0.0500

日本茨城筑波光伏发电 0.3333 0.3292

淮沪电力有限公司田集光伏发电 0.0521 0.0510

秦皇岛宏伟光伏 0.2218 0.2120

秦皇岛冀电光伏 0.2189 0.2103

山东寿光光伏 0.2600 0.2582

山东德州光伏 0.2344 0.2323

贵州盘县光伏 0.5258 0.5188

湖州宏晖光伏 0.5661 0.5619

湖北随州光伏 0.0803 0.0782

山东海阳光伏 0.2291 0.2169

海安滨海光伏 0.0976 0.0958

海安金轩光伏 0.0536 0.0529

海安云星光伏 0.0612 0.0604

宿迁泗洪光伏 0.1418 0.1399

湖南涟源光伏 0.1572 0.1570

湖北孝感光伏 0.4001 0.3990

山东郓城光伏 0.2963 0.2950

漕泾移动式光伏 0.4747 0.4707

湖南华容一期 0.3977 0.3943

湖南华容二期 0.3984 0.3955

广西武鸣光伏 0.4871 0.4818

河南万邦光伏 0.5263 0.5247

湖北荆门光伏 0.2136 0.2123

湖北当阳光伏 0.7939 0.7920

海安升义光伏 0.0073 0.0071

海安天朗光伏 0.0093 0.0090

海安德宇光伏 0.0080 0.0078

马耳他马萨光伏 0.0016 0.0016

马耳他戈佐岛光伏 0.0036 0.0035

马耳他马萨南光伏 0.0123 0.0121

光伏发电

广东肇庆光伏 0.0708 0.0699

海南屯昌光伏 0.6127 0.6048

河北尚义光伏 0.2975 0.2964

河北丰宁光伏 0.4151 0.4142

江苏宝应光伏 1.0196 1.0095

崇明学校光伏 0.0034 0.0015

湖南祁阳祁阳玉柏岭光伏电站 0.2016 0.1998

湖南祁阳豪冲光伏电站 0.2016 0.1998

湖南祁阳张家岭光伏电站 0.2016 0.1998

湖南湘阴光伏电站 0.4475 0.4449

湖南汨罗光伏电站 0.1543 0.1536

广西武宣光伏电站 0.1863 0.1792

广东封开光伏 0.2682 0.2170

贵州赫章光伏 0.2685 0.2171

云南红河光伏 0.3495 0.3427

云南巧家光伏 0.6962 0.6807

江苏沛县光伏发电 0.1172 0.1157

国家电投集团盐城大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2114 0.2114

中电投建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7281 0.7225

国家电投集团洪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3988 0.3985

国家电投集团常熟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1073 0.1072

国家电投集团涟水新能源有限公司 0.0808 0.0807

国家电投集团高邮新能源有限公司 0.2594 0.2578

苏州和旭智慧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0.0923 0.0922

国家电投集团泗洪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4422 1.4281

上海电力盐城楼王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0653 0.0640

浙江富阳等五个区域集中连片光伏电站 0.1214 0.1214

浙江杭州桐庐白云源光伏电站 0.0271 0.0271

浙江杭州桐庐高而基钢构光伏电站 0.0128 0.0128

浙江杭州桐庐杭万汽车部件光伏电站 0.0225 0.0225

浙江杭州桐庐中科赛思光伏电站 0.0140 0.0140

浙江杭州余杭博创机械光伏电站 0.0193 0.0193

浙江杭州余杭嘉美国际光伏电站 0.0261 0.0261

浙江杭州余杭美术地毯光伏电站 0.0088 0.0088

浙江杭州余杭光伏电站 0.0873 0.0873

浙江杭州富阳易世达光伏发电站 0.0436 0.0436

浙江湖州安吉澳宏容器光伏电站 0.0068 0.0068

浙江湖州安吉华菲光伏电站 0.0125 0.0125

浙江湖州安吉光伏电站 0.4255 0.4255

浙江绍兴上虞桑尼光伏电站 0.1093 0.1093

浙江省金华市兰棉一期光伏电站 0.1468 0.1468

浙江慈溪一期光伏电站 0.1767 0.1767

浙江杭州桐庐正久机械光伏电站 0.0073 0.0073

浙江杭州桑尼富阳光伏电站 0.0746 0.0746

浙江台州天台银轮光伏电站 0.0488 0.0488

浙江湖州德清远大光伏电站 0.0906 0.0906

浙江宁波象山光伏电站 0.1059 0.1059

浙江杭州桐庐天元机械光伏电站 0.0085 0.0085

浙江省衢州常山光伏电站 0.0876 0.0876

浙江衢州龙游光伏电站 0.0679 0.0679

浙江金华兰溪兰棉二期光伏电站 0.0622 0.0622

浙江省温州泰顺光伏电站 0.0817 0.0817

浙江金华桑尼光伏电站 0.0407 0.0407

浙江嘉兴等区域光伏电站 0.3103 0.3103

浙江省平湖新埭光伏电站 0.0286 0.0286

浙江省舟山金塘光伏电站 0.0195 0.0195

浙江浦江光伏电站 0.0951 0.0951

浙江绍兴柯桥光伏电站 0.0339 0.0339

浙江绍兴诸暨光伏电站 0.0082 0.0082

浙江台州三门光伏电站 0.1231 0.1231

浙江湖州安吉长虹光伏电站 0.0535 0.0535

浙江丽水松阳一期光伏电站 0.0566 0.0566

浙江宁波北仑一期光伏电站 0.2320 0.2320

浙江金华市金华山工业园区一期光伏电站 0.2520 0.2520

浙江省嘉兴海盐光伏电站 0.0142 0.0142

浙江杭州大江东光伏电站 0.0354 0.0354

浙江江山帷盛光伏电站 0.0553 0.0553

浙江永康宏伟光伏电站 0.0219 0.0219

浙江桑尼淳安光伏电站 0.0816 0.0816

浙江省衢州光伏电站 0.0457 0.0457

浙江三门汇普光伏电站 0.0182 0.0182

广西崇左龙州光伏电站 0.4475 0.4475

玉环晶科光伏电站（一期） 0.8403 0.8403

玉环晶科光伏电站（二期） 1.0335 1.0335

浙江衢州通恒光伏电站 0.0091 0.0091

浙江嵊泗洋山光伏电站 0.0025 0.0025

辽宁铁岭华荣光伏 0.2513 0.2496

辽宁铁岭新晖光伏 0.2486 0.2471

辽宁铁岭轩诚光伏 0.1244 0.1236

辽宁铁岭旭晨光伏 0.2513 0.2495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电厂” ），江苏阚山发电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阚山电厂” ），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长兴燃机” ），上海长兴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兴岛热电” ）

另有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 其中外高桥电厂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44万千瓦时，

阚山电厂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296万千瓦时，长兴燃机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42万

千瓦时，长兴岛热电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23万千瓦时。

二、2020年前三季度装机容量情况

2020年第三季度，公司新增控股装机容量27.7万千瓦。其中：

江苏如东海上风电投产13.5万千瓦,广西平南风电投产6.095万千瓦，泗洪光

伏二期投产6.85万千瓦，广西崇左龙州光伏投产1.26万千瓦。

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控股装机容量为1629.30万千瓦，清洁能源占装机规

模的47.66%，其中：煤电852.80万千瓦、占比52.34%，气电239.82万千瓦、占比

14.72%，风电249.69万千瓦、占比15.33%，光伏发电286.99万千瓦、占比17.61%。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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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关于请做好华源控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并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华源控股” ）于2020年10

月1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

请做好华源控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 “告知

函” ）。

公司收到告知函后，及时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所列的问题进行了逐

一落实与核查，并按照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回复。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告

知函的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苏州华源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及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华源控

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公司将于上述告知函

回复披露后两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相关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

获得核准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审核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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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于2020年9月25日以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并于2020年

10月1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事9名。会

议由副董事长林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聘任林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聘任陈宇峰先生为第五届

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时

止。

林程先生及陈宇峰先生简历附后。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第五

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林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

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时止。其他专

门委员会的成员不变。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

子公司北京理工华创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申请授信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理工华创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银行授信，期限为一年。

同意本公司对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本公司授权林程先生代表理工华创为上述授信所需手续签订有关合

同和必要的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七日

附件：

一、董事长简历：

林程，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12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武汉9502客车厂助理工程师，北京理工大学讲师、副教授，现任广东华锋新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广东北理华创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

司董事长，北京理工华创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会士。

林程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5,068,1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57%，与公司控股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之一，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的其他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

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

二、副董事长简历：

陈宇峰，男，中国国籍，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1976年7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

历。曾任肇庆英锋电子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华锋有限董事、副总经理。现任高

要华锋总经理及董事、广东碧江董事、宝兴华锋监事、华锋机电执行董事、北京

华锋新能源执行董事及总经理、理工华创董事、广西华锋董事长，本公司董事及

副总经理。

陈宇峰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71,500股， 通过本公司股东肇庆市汇海技

术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0.27%，是本公司控股股东谭帼英女士之女

婿，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

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的其他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

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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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第五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

案》，同意聘任林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林程先生，1968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90年在武汉工学院 （现武汉理工大

学） 机械工程专业本科毕业，1995年在武汉工学院车辆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毕

业，2002年在北京理工大学车辆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2008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授予其“2008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全国先进个人” ，2011年北京市政府授予

其 “科技北京百名领军人才” ，2013年科技部授予其 “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 ，2016年中央组织部授予其“国家‘万人计划’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2019年

增选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会士；曾任武汉9502客车厂助理工程师，北京理工大学

讲师、副教授，现任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广东北

理华创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理工华创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董

事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8年9月28日，本公司成功收购北京理工华创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称 “理工华创” ）。2019年12月公司发行可转债为新能源汽车项目募集资金。理

工华创以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研究与开发为主业，在新能源汽车整车智能网联控

制技术、高效高性能电驱动技术、先进电力电子控制技术、高压线束及可靠连接

技术等领域开拓创新，打造先进的集成化产品。今后，林程先生将继续带领专业

技术团队，根据公司的未来发展战略规划，借助资本的力量，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进行技术研究与开发，使公司获得更为长足的发展。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806� � � �证券简称：华锋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0

债券代码：128082� � � �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全资子

公司北京理工华创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理工华创” ）因经营需要，拟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银行授信，

期限为一年。

本公司对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事项的审批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对外担保，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的工商登记信息

名称：北京理工华创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定区四三环北路甲2号院6号楼17层02室

法定代表人：林程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8月17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工程和技术

研究与试验发展；电动汽车用整车控制器、电驱动与传动系统、功率转换集成控

制器与其附件产品研发（含样机制造、检测）；生产（制造）电动汽车用整车控制

器、电驱动与传动系统、功率转换集成控制器及其附件产品（现在外埠从事生产

活动）；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机械设备、电子产

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软件开发；

仪器仪表维修。

2、被担保人最近一年经营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被担保人资产总额为416,763,779.27元， 负债总额为

225,522,178.24元， 净资产为191,241,601.03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260,645,

452.63元，利润总额为49,443,001.73元，净利润为42,719,942.23元。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理工华创申请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是基于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为其发展带来积极影响，解决了

全资子公司进行相关融资时需要担保的问题，且上述担保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体

现了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发展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理工华创目前经营正常，其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无法偿还到期债务的风

险。

本次担保事项无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及审议程序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其他有关监管法规的要求。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500万元,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

无逾期担保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

的情形。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拟为子公司理工华创提供担保相关事项，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此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表决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保荐机构对于本次担保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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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股权划转暨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间接控股股东股权划转概述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0年8月

15日收到间接控股股东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港务控股

集团” ）转发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组建省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

经福建省委、省政府研究，拟由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福建省国资委” ）组建福建省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省

港口集团” ），将福建省国资委、各地市涉及港口和航运业务的国有资产整合到

福建省港口集团。其中，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成建制并入福建省港口集团，作为福

建省港口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该重大事项将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厦门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厦门市国资委” ）变更为福建省国

资委。本公司已于2020年8月16日发布了《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

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2020年8月20日，福建省港口集团取得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MA34J15T19），完成公司设立的工商登记

手续。2020年10月16日，福建省港口集团与厦门市国资委等相关主体签署了《无

偿划转协议》（以下简称“《无偿划转协议》” ），约定厦门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100%的股权无偿划转至福建省港口集团。同日，福建省国资

委印发《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组建省港口集团有关资

产划转的函》， 同意厦门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厦门港务控股集团100%的股权无

偿划转至福建省港口集团。

本次无偿划转前，厦门市国资委持有厦门港务控股集团100%股权，厦门港

务控股集团通过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港务” ）间接持

有本公司386,907,52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1.89%。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福

建省港口集团将直接持有厦门港务控股集团100%股权，厦门港务控股集团通过

国际港务间接持有本公司386,907,52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1.89%。

本次无偿划转实施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国际港务，公司实际控制

人将由厦门市国资委变更为福建省国资委。

福建省港口集团已获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豁免因本次无偿

划转根据《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就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控股的国际港务提出全

面要约的义务。

二、《无偿划转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无偿划转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无偿划转的当事方

本次无偿划转的划出方为厦门市国资委，划入方为福建省港口集团。

2、本次无偿划转的标的

本次无偿划转的标的为厦门港务控股集团100%的股权。

3、本次无偿划转的审计基准日

本次无偿划转的审计基准日为2019年12月31日。

4、协议生效

《无偿划转协议》自下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正式生效：

（1）《无偿划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

（2）各方就本次无偿划转事宜取得相应的国资监管机构的批准文件。

5、交割

本次无偿划转的交割日为福建省港口集团与厦门市国资委依照《无偿划转

协议》 的规定协助厦门港务控股集团于登记机关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之

日。

就本次无偿划转，福建省港口集团、厦门市国资委应当在《无偿划转协议》

生效后且完成以下事项后，依照《无偿划转协议》约定尽快协助厦门港务控股集

团于登记机关完成就该项无偿划转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 各方应予以协助、配

合：

（1） 就无偿划转获得相应的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批通过；

（2） 就无偿划转取得所需取得的第三方同意（如需）。

三、本次无偿划转的风险提示及其他事项

（一） 本次权益变动后， 福建省港口集团将直接持有厦门港务控股集团

100%股权，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通过国际港务间接持有本公司386,907,522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1.89%。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无偿划转系经福建省国资委批准进行的国有资产无

偿划转， 将导致福建省港口集团间接拥有本公司的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

例超过30%，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的情形，即“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

合并， 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

例超过30%” ，福建省港口集团可以免于发出要约。此外，本次无偿划转尚需取得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过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审查以及就本次无偿

划转取得所需取得的第三方同意（如需）。本次权益变动事项能否取得前述批准

或同意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及时注意，充分了解投资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6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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